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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查问题，更要盯整改。全面推进问题整改
落实，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在省环境保护督查中心成
立了整改督办组，建立起了问题整改台账，完善督办
整改机制。实行发现问题现场移交、文件督办、电子
督办“三重保险”制度，确保问题整改落实到位。

10 月 12 日，专项行动启动后的第三天，河北省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各市政府印发
了《关于做好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高度
重视整改工作，建立整改推进机制，明确专人负责督
促落实，推动问题解决到位。

首轮执法专项行动中，河北还设计制作了问题
现场移交单，明确载明移交问题及处置要求，双方签字
确认后完成移交。此外，为提高沟通效率，河北建立起
了整改工作微信群，每日将全部问题以电子督办的形式
转交各地督促整改，每日上报、更新整改台账。

截至 11 月 11 日，河北首轮执法专项行动交办各
地的 2272 个环境问题已完成整改 1668 个，整改完成

率 73.4%。其中，雄安新区、定州市已完成全部问题
整改；邢台市、辛集市整改完成率较高，分别完成
98.1%、96%。承德、沧州、邯郸市整改滞后，完成率
仅为 50.7%、55.3%和 61.4%。

“严防表面整改、虚假整改，河北省将于近期组
织开展秋冬季第二轮大气环境执法专项行动，其中
一项检查重点就是对首轮交办问题开展‘回头看’，
确保全部环境违法问题整改到位、销号清零。如果
在复查中仍发现拒不整改的，将实施按日连续处
罚。”任立强介绍说。

高建民表示，下一步，河北将持续开展执法检查
专项行动，重点围绕涉气企业污染防治设施设置和
运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管控、错峰生产、重污染天
气应急减排措施落实等情况，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
法行为。对钢铁、焦化、水泥、玻璃、电力、石化、碳
素、制药、铸造等重点行业企业，分阶段集中开展“体
检式”执法行动，力争实现执法检查全覆盖。

本报记者周迎久 张铭贤报
道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近日出台
的《“放管服”改革五年行动计划》

（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提出，要
以更有力举措推进环境行政监管
领域简政放权，坚持放管结合，提
升服务水平。

持续简政放权，确保“清
单之外无权力”

《行 动 计 划》明 确 提 出 ，到
2018 年年底，河北省争取项目环
评文件审批时间在国家法定时限
压减一半的基础上再压减一半；
到 2020 年，建立生态环境监管大
数据平台，实现监测与监管协同
联动；到 2022 年，打造门槛最低、
效率最高、服务最好、秩序最优的
一流工作环境。

按照这一目标要求，河北将深
化改革举措，持续推进简政放权，切

实增强监管能力，提升服务水平。
在简政放权方面，河北将对

生态环境保护重点领域审批事项
进行系统梳理，做到精准放权，并
对下放的权力评估问效，确保权
力下放到位。加强行政审批许可
标准化建设，全面梳理行政审批
事项及办事指南，规范办事流程，
简化申请材料，精简审批环节，实
现行政审批事项管理、受理场所、
办事流程等标准化运行，构建全
事项、全过程、各环节相互配套协
调的标准体系。完善清单管理制
度，对已编制公开的行政权力清
单、责任清单、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实时动态调整，确保“清单之外无
权力”。

增强监管能力，“黑名
单”联合惩戒违法

在增强监管能力方面，河北

将全面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强化
环境监管结果运用，大力推行“互
联网+监管”，积极运用省公共信
用信息平台，加快建立企业环境
信用评价、违法企业“黑名单”等
制度，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推动违
法线索互联、监管信息互通、处理
结果互认。完善跨地域、跨部门、
跨行业“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
惩戒”机制，让守法经营者一路畅
行、违法经营者寸步难行。

同时，河北还将创新环境监
测手段，完善机动车遥感监测网
络建设，加强卫星遥感监测，着力
构建天地一体化的生态环境监测
网络；2018 年年底前，在平原地
区全面建成秸秆禁烧视频监控和
红外报警装置；加快入境河流和
出境河流断面水质自动站建设，
到 2019 年，全省具备建站条件的
跨市界、县界河流断面水质自动
站完成建设；到 2020 年，全省生

态环境监测网络基本实现大气、
水、土壤环境质量和重点排污单
位、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
监管全覆盖，建立生态环境监管
大数据平台。

此外，河北还将深化“三项制
度”改革，全面实行行政执法公
示，提高行政执法透明度，保障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推
进全过程记录工作，实现行政执
法可回溯管理，规范行政执法行
为；严格审核重大执法决定，实现
主动监督、实时监督，建立行政执
法监督纠错机制。

提升服务水平，开展环
评审批改革备案试点

为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河
北将深化建设项目环评改革，优
化审批流程，缩短审批时间，到
2018 年年底，争取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审批时间在国家法定时限压
减一半的基础上再压减一半。开
展环评审批改革备案试点，在冬
奥会张家口赛区、北京新机场及
临空经济区、雄安新区，以及 10
个深度贫困县，将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由法定的环境影响报告
表简化为环境影响登记表，依法
实施备案管理，不再实施审批。

同时，河北还将大力推进“互
联网+政务服务”，大力推动政务
服务事项网上办理，今年年底前
实 现 80%政 务 服 务 事 项 网 上 办
理。优化提升政务服务大厅“一
站式”功能，力争实现群众和企业
必须到现场办理的事项“只进一
扇门”“最多跑一次”。严格行政
审批大厅工作制度，创新开展预
约服务、双休日值班服务、免费邮
寄服务，为办事企业和公众营造
规范有序、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环境。

推进环境行政监管领域简政放权

河北出台“放管服”改革五年行动计划

本报讯 河北省唐山市近
日正式出台《唐山市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回头看”及大气污染
问题专项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暨
空气质量“退出后十”工作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
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唐山市
退出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后
10 位，各县（市）区退出全省空
气质量排名后 20位。

为实现这一目标，唐山市
将集中打好去产能和退城搬迁
攻坚战、散煤整治和清洁替代攻
坚战、机动车（船）污染防治攻坚
战、扬尘面源污染综合治理攻
坚战、工业污染深度治理攻坚
战和重污染天气应对攻坚战。

《方案》明确提出，明年 6
月底前，唐山市核心区陶瓷企
业全部搬迁至产业聚集区内；
2020 年底前，钢铁企业控制在
30 家以内。2019 年年底前，全
市完成 44.7 万户“气代煤”“电
代煤”改造，平原农村地区分散
燃煤取暖基本实现清零。着力
调整运输结构，2020 年底前，
全市钢铁企业铁矿石运输实现

“公转铁”。
同时，唐山市还将着力推

进应急减排和联防联控，提高
重污染天气预报预警准确度，
实施差异化错峰生产，细化应
急响应措施，最大限度减轻重
污染天气危害。 赵茉含

出台空气质量“退出后十”方案

唐山集中打好六大攻坚战

本报讯 河北省定州市非
法 加 油 站 点 整 治 工 作 开 展 以
来，相关部门协调联动、重拳出
击，截至目前，共摸排取缔黑加
油站 66 座，拆除加油机 96 台、
罩棚 48 个，起出油罐 29 个，油
罐 注 沙 127 个 ，没 收 油 品
13.945 吨，依法刑事拘留 1 人，
行政拘留 10人。

在整治行动中，定州市根
据排查摸底情况，对具备成品
油经营资格，但环保、安全、油
品质量不达标，存在违规经营
行为的，责令限期整改，对整改
不到位的予以关停，对违规问
题严重的撤销其经营资格；对

无证无照非法加油站点立即予
以拆除；对计量性能不合格加
油机和质量不达标油品予以收
缴或销毁；对在经营行为中涉
嫌违法和在专项治理中阻碍执
法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在各非法加油站点自行拆
除和强制拆除的基础上，定州
市还组织专门力量对各非法站
点取缔是否彻底、是否符合标
准等情况进行“回头看”。对取
缔彻底、检查过关的加油站点，
要求各相关单位不间断开展复
查，保持长期打击“黑加油站
点”的高压态势，防止非法加油
站点死灰复燃。 赵磊

定州开展非法加油站点整治
取缔 66座，拆除油机 96台

本报讯 今年下半年，河北
省赵县开展了机动车污染管控
专项行动，对重型柴油车、三马
车、拖拉机、四不像等重污染车
辆实行禁限行，同时，对入境重
型柴油车按照每周一次的频率
进行抽检，并对不达标车辆进
行处罚或劝返。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赵县
在出入城区主要路口设置警示
标志和限行标识 14 块，并通过
不定期设卡检查、成立机动巡
逻小分队巡查、启用电子监控
设备抓拍等手段对相关车辆进
行拦截、劝返和处罚，截至目

前 ，累 计 出 动 警 力 1400 余 人
（次），巡逻车 200 余台（次）；先
后 检 查 燃 煤 运 输 车 1500 余
辆 ，其 中 采 样 20 余 辆 ，劝 返
210 余辆。

针 对 重 型 柴 油 车 污 染 问
题，赵县环保部门购置了便携
式重型柴油车尾气检测设备开
展路查路检，按照每周一次的
频率在赵元路与京港澳高速路
口对重型柴油车辆进行抽检。
截 至 目 前 ，共 抽 检 车 辆 90 余
量，对 13 辆尾气不达标车辆进
行了劝返，并对车主进行了法
律、法规及政策讲解。郑丽文

赵县强化机动车污染管控
每周抽检一次重型柴油车

本报讯 河北省南和县近
年来深入推进智慧环保建设，
努力构建完善的环保大数据监
控平台。目前，南和县环境监
控中心已纳入企业视频和数据
在线监控、餐饮油烟在线监控、
VOCs 在线超标报警等多个平
台，实现了对各类污染源统一
动态监控。

针对企业污染源，南和县
今年进一步提质扩面，对全县
68 家涉气工业企业安装视频
监控，执法人员可足不出户对
企业错峰生产落实情况、治污

设 施 是 否 运 行 等 情 况 进 行 研
判。同时，对 32 家涉 VOCs 企
业安装在线超标报警装置，并
实现了与县监控中心的联网运
行，有效监督企业达标排放。

为治理施工扬尘污染，南
和县对城区范围内的 22 家建
筑工地安装视频和 PM10 在线
监控装置，并实现联网运行。
今年 8 月，南和县还建起了秸
秆禁烧高空视频巡查系统，通过
高科技技术实现对全县农田、村
庄 24小时不间断监控，及时发
现燃烧点及时查处。 王娟

南和县构建大数据监控平台
各类污染源统一动态监控

河北秋冬季首轮大气环境执法专项行动紧盯问题整改

两千多问题整改已超七成

为打好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10 月 10 日~30 日，河

北省开展了 2018~2019 年秋冬季第一轮大气环境执法专项行

动，严厉打击涉气环境违法行为。

专项行动期间，河北共检查企业 9838 家，发现存在问题

企业 1918 家，涉及各类涉气环境问题 2272 个。其中，依法取

缔关停违法企业 16 家，停产限产违法企业 155 家，移送公安机

关追究责任 7人。

紧盯问题整改，河北省建立起了现场移交、文件督办、电

子督办 3 种督办整改机制，截至 11 月 11 日，交办各地的 2272

个环境问题已完成整改 1668 个，整改完成率达 73.4%。

河北在今年秋冬季首轮大气环境执法专项行动中，借
鉴去年的成功经验，坚持全省“一盘棋”作战，统筹省、市、县
三级环境执法力量，抽调 1200 名骨干人员混合编组，成立
168 个执法组，包括 39 个省级巡回执法组和 129 个市级交
叉执法组，在全省开展集中执法行动。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我们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装
备，增加了监测人员力量、技术力量，创新了执法形式，提升
了执法效能。”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高建民介绍说，
首轮执法专项行动中，河北还组建了 8 个监测组和 3 个无人
机飞检组，实现了交叉执法与巡回执法相结合、现场排查与
无人机飞检相结合、远程执法监测与手工采样监测相结合
的创新，提升执法效能。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在为期 20 天的首轮执法专项行动
中，8 个监测组又分成了 6 个常规大气污染物监测组、两个
VOCs监测组跟组开展执法监测工作。监测组的成立为固
定证据，查处企业超标排放提供了依据。

据统计，8 个监测组共对 286 家废气排放企业进行了采
样监测，精准锁定保定天泽林板业有限公司、河北南玻玻璃
有限公司等两家企业氮氧化物等常规大气污染物超标排
放，河北兴柏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河北金鹏煤化竖炉工业有
限公司、河北玉州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 8 家企业 VOCs
超标排放违法证据。

无人机飞检组则利用携带的热成像摄像头、高倍变焦
摄像头和气体检测模块，对重点企业开展飞行排查、监测、
分析。专项行动期间，3 个无人机组共对 123 家企业进行了
飞行检查，检查发现河北新金钢铁有限公司、河北新武安钢
铁集团烘熔钢铁有限公司、邢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建滔

（河北）焦化有限公司、武安市广普焦化有限公司、河北燕新
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等 119 家企业 203 个违法问题线索，提升
了执法效能。

此外，专项行动期间，河北还组织开展了 7 次大气远程
执法“零点行动”，利用“远程执法”系统抽查重点行业企业
148 家，抽查涉气在线监测设施 307 台，发现在线监测数据
异常问题线索 46 个。经现场核查，共查处在线监测设施不
正常运行违法案件 18起。

随着河北省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不断推进，企
业环境治理水平得到了提升，守法意识明显增强，这
使得河北的环境执法形势发生了改变。

“今年专项行动启动后，从各执法组反馈的情
况，我们很快就发现，涉气排污企业对扬尘、工业粉
尘、烟气等各类主要污染物排污环节的管控力度显
著增强，但在涉 VOCs 排放管理方面仍存在薄弱环
节。”河北省环境综合执法局常务副局长任立强介绍
说，针对这一情况，河北及时调整执法检查重点，将
涉气环境问题易发多发的铸造、建材、化工等行业企
业以及涉 VOCs 排放企业作为执法检查重点，有针
对性地开展现场执法检查，提升精准执法水平，督促
企业补齐治理短板。

随着执法重点的调整，一批涉 VOCs 企业的环
境违法问题浮出水面：

10 月 22 日，执法人员在磁县检查发现，邯郸陆
顺焦化有限责任公司酚氰废水处理系统未安装挥发
性有机物收集处理设施，VOCs直排。

10 月 23 日，执法人员在广宗县检查发现，天富
橡塑制品有限公司无缝风筒生产线挥发性有机物收
集处理设施不正常运行，VOCs无组织排放严重。

10 月 25 日，执法人员在辛集市检查发现，辛集
冀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垃圾渗滤液处理单元曝气池
未密闭，造成渗滤液恶臭气体未集中收集处理，异味
污染严重。

……
记者从各检查组发现的问题清单中看到，2272

个涉气环境问题中，涉 VOCs 环境问题为 541 个，主
要问题类型为挥发性有机物工序未按要求安装收集
处置设施、处理设施不健全，部分企业挥发性有机物
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或治理工艺达不到规定要求。
其中，塑料橡胶、化工、建材、铸造、焦化、包装印刷等
行业企业 VOCs排放管理管控不到位问题多发。

记者梳理问题清单看到，除了涉 VOCs 环境问
题突出外，建设项目管理上仍存在薄弱环节。河北
首轮执法专项行动检查发现，企业无证排污问题 40
个、未批先建 87 个、未验先投 25 个、无环保手续 49
个、批建不符 109个。

“首轮执法专项行动发现的问题，各执法检查组
均第一时间进行了移交，并要求各地严肃查处并督
促立行立改，河北省生态环境厅拟对 88 起典型环境
违法问题进行省级立案处罚。”任立强介绍说。

紧盯问题整改
三重督办机制确保销号“清零”

坚持精准执法
涉 VOCs排放企业成检查重点

创新执法方式
充分利用高科技提升执法效能

◆本报记者周迎久 张铭贤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在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中，建
立了细致完备的档案资料，全区共排查出 274 台生活源锅炉、72 家
工业源、1处入河排污口、1处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郭运洲

图为驻石家庄执法检查组开展现场检查。 闫兆静摄

第一轮大气环境执法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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